




附件一

合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產品銷售以歐美市場為主，105年度由於美國最大客戶進行電子血壓計新機種的轉

換，在過渡時期造成出貨金額明顯降低，導致本公司在歐美市場的營收金額減少約0.67億元；

讓公司業績表現由前一年度5.92億元減少至5.24億元。

展望106年，由於本公司已順利完成美國最大客戶電子血壓計新機種的轉換，並積極進行

生產流程之優化，提升生產效率，預計今年度可望恢復到以往的銷售水準。本公司仍將秉持創

新研發、精益求精的務實精神，不斷推出高性能、高品質的產品，持續專注本業發展，希望股

東們秉持以往堅定支持公司的信心，繼續給予經營團隊加油及鼓勵，我們也會以更專注的工作

態度，為股東及員工們謀求最多的紅利。 

二、實施概況 

電子血壓計105年營收4.84億元，較前期5.51億元減少12%，其他產品如耳溫槍、血糖儀及

藥物微霧化器等全年營收0.40億元，則較前期0.41億元接近，本公司產品多元化的政策仍維持

不變，長期目標以追求各類產品營收比重均衡為原則，期能達到分散營運風險的目的。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05年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5.24億元，較104年5.92億元減少0.68億元，減少率約11%。

四、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105年度未公開財測，故不適用。 

五、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105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5.24億元，較104年度減少11%，毛利率則由7.72%增

加至7.76%，營業費用隨營收同步減少193萬，受到營業外兌換損失增加之影響，105年度淨損

7,543萬元。 

六、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105年度累計已取得專利權且持續有效之件數計45件，並有6件專利案件申請中。 

負責人：楊國和 經理人：楊國和 主辦會計：李淑芬 



附件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與虧損撥補

之議案，其中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筱姿、李

秀玲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上述表冊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

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繕具報告，敬請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陳榮華 

監察人 ：楊國碩 

監察人 ：李芸萱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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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合
世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程
序
」
修
訂
前
後
條
文
對
照
表
 

10
6.
06
.1
9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
七
條
：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其
他
固
定
資
產
之
處
理

程
序
 

四
、
不
動
產
或
其
他
固
定
資
產
估
價
報
告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設
備

，
除

與
政

府
機

關
交

易
、

自
地

委
建

、
租
地

委
建

，
或

取
得

、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外
，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日

前

取
得

專
業

估
價

者
出

具
之
估

價
報

告
（

估
價

報
告

應
行

記

載
事
項

詳
如
附
件
一
），

並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略
) 

第
七
條
：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其
他
固
定
資
產
之
處
理

程
序
 

四
、
不
動
產
或
其
他
固
定
資
產
估
價
報
告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或

設
備

，
除

與
政

府
機

構
交

易
、

自
地

委
建

、
租
地

委
建

，
或

取
得

、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外
，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日

前

取
得

專
業

估
價

者
出

具
之
估

價
報

告
（

估
價

報
告

應
行

記

載
事
項
詳
如
附
件
一
），

並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略
) 

1.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明
定
有
關
政
府
機
關

之
用
語
。

第
九
條
：
關
係
人
交
易
之
處
理
程
序
 

二
、

評
估
及
作
業
程
序
 

本
公

司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外

之
其

他
資

產
且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

總
資

產
百

分
之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除
買

賣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申
購

或
買

回
國

內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發

行
之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外
，

應
將

下
列

第
九
條
：
關
係
人
交
易
之
處
理
程
序
 

三
、

評
估
及
作
業
程
序
 

本
公

司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外

之
其

他
資

產
且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

總
資

產
百

分
之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除
買

賣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申
購

或
贖

回
國

內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外

，
應

將
下

列
資

料
，

提
交

董
事

會
通

過
及

1.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文
字
修
正
所
稱
國
內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



資
料

，
提

交
董

事
會

通
過

及
監

察
人

承
認

後
，

始
得

簽
訂
交
易
契
約
及
支
付
款
項
：
 

(略
) 

監
察
人
承
認
後
，
始
得
簽

訂
交
易
契
約
及
支
付
款
項
：

(略
) 

第
十

條
：
取
得
或
處
分
會
員
證
或
無
形
資
產
之
處
理
程
序

(四
)無

形
資
產
專
家
評
估
意
見
報
告
 

2.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無
形
資
產
之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除
與

政
府
機
關
交
易
外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日
前
洽
請
會
計
師
就

交
易
價
格
之
合
理
性
表
示
意
見
，
會
計
師
並
應
依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所
發
布
之
審
計
準
則
公
報
第
二
十
號
規

定
辦
理
。

第
十
條
：
取
得
或
處
分
會
員
證
或
無
形
資
產
之
處
理
程
序

(四
)無

形
資
產
專
家
評
估
意

見
報
告
 

2.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無
形

資
產
之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除

與
政
府
機
構
交
易
外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日
前
洽
請
會
計

師
就
交
易
價
格
之
合
理
性
表
示
意
見
，
會
計
師
並
應
依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所
發
布
之
審
計
準
則
公
報
第
二

十
號
規
定
辦
理
。

1.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明
定
有
關
政
府
機
關

之
用
語
。

第
十
三

條
：
辦
理
合
併
、
分
割
、
收
購
或
股
份
受
讓
之
處

理
程
序
 

一
、
評
估
及
作
業
程
序
 

本
公

司
辦

理
合

併
、

分
割
、

收
購
或

股
份

受
讓

時
宜
委

請

律
師

、
會

計
師

及
承

銷
商
等

共
同
研

議
法

定
程

序
預
計

時

間
表

，
且

組
織

專
案

小
組
依

照
法
定

程
序

執
行

之
。
並

於

召
開

董
事

會
決

議
前

，
委
請

會
計
師

、
律

師
或

證
券
承

銷

商
就

換
股

比
例

、
收

購
價
格

或
配
發

股
東

之
現

金
或
其

他

財
產

之
合

理
性

表
示

意
見
，

提
報
董

事
會

討
論

通
過
。

但

本
公

司
合

併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百

分
之
百

已
發

行
股
份

或

資
本

總
額

之
子

公
司

，
或
其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百
分
之

百

已
發

行
股

份
或

資
本

總
額
之

子
公

司
間
之

合
併

，
得
免

取

第
十
三
條
：
辦
理
合
併
、
分
割
、
收
購
或
股
份
受
讓
之
處

理
程
序
 

一
、
評
估
及
作
業
程
序
 

本
公
司
辦
理
合
併
、
分
割
、
收
購
或
股
份
受
讓
時
宜
委
請

律
師
、
會
計
師
及
承
銷
商
等
共
同
研
議
法
定
程
序
預
計
時

間
表
，
且
組
織
專
案
小
組
依
照
法
定
程
序
執
行
之
。
並
於

召
開
董
事
會
決
議
前
，
委
請
會
計
師
、
律
師
或
證
券
承
銷

商
就
換
股
比
例
、
收
購
價
格
或
配
發
股
東
之
現
金
或
其
他

財
產
之
合
理
性
表
示
意
見
，
提
報
董
事
會
討
論
通
過
。
 

1.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新
增
公
司
依
企
業
併

購
法

合
併

其
百

分
之

百

投
資

之
子

公
司

或
其

分

別
百

分
之

百
投

資
之

子

公
司
間
合
併
，
得
免
委
請

專
家

就
換

股
比

例
之

合

理
性
表
示
意
見
。



得
前
開
專
家
出
具
之
合
理
性
意
見
。
  

第
十
四
條
：
資
訊
公
開
揭
露
程
序
 

一
、
應
公
告
申
報
項
目
及
公
告
申
報
標
準
 

(一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外

之
其

他
資

產
且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
總
資
產
百
分
之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
但
買
賣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申
購
或

買
回
國
內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發
行
之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
不
在
此
限
。
  

(略
) 

(
四

) 
取

得
或

處
分

之
資

產
種

類
屬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
且
其
交
易
對
象
非
為
關

係
人
，
交
易
金
額
並
達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1.
本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若
未
達
新
臺
幣
一
百
億
元
，
交

易
金
額
達
新
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

2.
本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若

達
新

臺
幣

一
百

億
元

以

上
，
交
易
金
額
達
新
臺
幣
十
億
元
以
上
。
 

(
五

) 
經

營
營

建
業

務
之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建
使

用
之
不
動
產
且
其
交
易
對
象
非
為
關
係
人
，
交
易
金

額
未
達
新
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
 

(六
) 
以
自
地
委
建
、
租
地
委
建
、
合
建
分
屋
、
合
建
分
成
、

合
建
分
售
方
式
取
得
不
動
產
，
公
司
預
計
投
入
之
交

易
金
額
未
達
新
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
 

(七
) 
除
前
六
款
以
外
之
資
產
交
易
、
金
融
機
構
處
分
債
權

第
十
四
條
：
資
訊
公
開
揭
露
程
序
 

一
、
應
公
告
申
報
項
目
及
公
告
申
報
標
準
 

(一
) 
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
或
與
關
係
人
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
外

之
其

他
資

產
且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
總
資
產
百
分
之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
但
買
賣
公
債
、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申
購
或
贖
回
國
內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
不
在
此
限
。
  

(略
) 

(四
) 
除
前
三
款
以
外
之
資
產
交
易
、
金
融
機
構
處
分
債
權

或
從
事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
其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但

下
列
情
形
不
在
此
限
：
 

1.
買
賣
公
債
。

2.
以
投
資
為
專
業
，
於
海

內
外
證
券
交
易
所
或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所
為
之
有
價
證
券
買
賣
，
或
證
券
商
於
初

級
市
場
認
購
及
依
規
定
認
購
之
有
價
證
券
。

3.
買
賣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申
購
或
贖
回
國

內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

4.
取
得
或
處
分
之
資
產
種
類
屬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機
器
設

備
且
其
交
易
對
象
非
為
關
係
人
，
交
易
金
額
未
達
新

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

5.
經
營
營
建
業
務
之
本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建
使
用

1.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修

訂
，
文
字
修
正
所
稱
國
內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

2.
修

正
取

得
或

處
分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設
備

且
交

易

對
象

非
為

關
係

人
之

公

告
標
準
。

3.
調
整
部
分
條
文
項
次
。

4.
排

除
以

投
資

為
專

業
或

證
券

商
因

承
銷

業
務

需

要
，
公

告
之

適
用

範
圍

。

5.
文

字
修

正
所

稱
國

內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

6.
新

增
應

於
知

悉
之

即
日

起
算

二
日

內
將

全
部

項

目
重
行
公
告
申
報
。



或
從
事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
其

交
易
金
額
達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
。
但

下
列
情
形
不
在
此
限
：
 

1.
買
賣
公
債
。

2.
以
投
資
為
專
業
，
於
海
內
外

證
券
交
易
所
或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所
為
之
有
價
證
券
買
賣
，
或
於
國
內
初
級

市
場

認
購

募
集

發
行

之
普

通
公

司
債

及
未

涉
及

股

權
之

一
般

金
融

債
券

，
或

證
券

商
因

承
銷

業
務

需

要
、
擔
任
興
櫃
公
司
輔
導
推

薦
證
券
商
依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規
定

認
購

之
有

價

證
券
。

3.
買
賣
附
買
回
、
賣
回
條
件
之

債
券
、
申
購
或
買
回
國

內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發
行
之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

 (
八
)前

述
交
易
金
額
之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且
所
稱
一
年
內

係
以
本
次
交
易
事
實
發
生
之
日
為
基
準
，
往
前
追
溯

推
算
一
年
，
已
依
規
定
公
告
部
分
免
再
計
入
。
 

(略
) 

三
、
公
告
申
報
程
序
 

(三
)本

公
司
依
規
定
應
公
告
項
目
如
於
公
告
時
有
錯
誤
或

缺
漏
而
應
予
補
正
時
，
應
於
知

悉
之
即
日
起
算
二
日
內

將
全
部
項
目
重
行
公
告
申
報
。
 

之
不
動
產
且
其
交
易
對
象
非
為
關
係
人
，
交
易
金
額

未
達
新
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
 

6.
以
自
地
委
建
、
租
地
委
建
、
合
建
分
屋
、
合
建
分
成
、

合
建
分
售
方
式
取
得
不
動
產
，
公
司
預
計
投
入
之
交

易
金
額
未
達
新
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

(
五

)
前

述
第

四
款

交
易

金
額

之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且
所

稱

一
年
內
係
以
本
次
交
易
事
實
發
生
之
日
為
基
準
，
往

前
追

溯
推

算
一

年
，

已
依

規
定

公
告

部
分

免
再

計

入
。
 

(略
) 

三
、
公
告
申
報
程
序
 

(三
)本

公
司
依
規
定
應
公
告
項
目
如
於
公
告
時
有
錯
誤
或

缺
漏
而
應
予
補
正
時
，
應
將
全
部
項
目
重
行
公
告
申

報
。
 




